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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
关于陈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新泾镇政府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任命陈丰同志为长宁区人民政府虹桥街道办事处主任，

免去其长宁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、长宁区人民政

府侨务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任命赖树生同志为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长宁

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（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、区政务

服务中心）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，免去其长宁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任命沈俊敏同志为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免去

其长宁区人民政府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

任命郁夫同志为长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，免去

其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任命黄伟同志为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，免去

其长宁区人民政府天山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任命朱江同志为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；

免去李薇娜同志的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长宁

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（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、区政务

服务中心）主任职务；

免去沈子兴同志的长宁区教育学院副院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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